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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职到离职， 杨孔亮整整
在公司工作了11年。 期间， 他先
后担任过公司市场部经理和分公
司经理。 后来， 因经营不善、 分
公司承包 ， 他重回公司上班 。
2018年1月30日， 公司老板徐某
说了一句 “允许自谋职业”， 他
无奈地离开公司。

交接工作时， 公司从来不提
离职补偿一事。 等了一段仍无音
讯， 杨孔亮直接向公司提出索赔
请求。 被拒绝后， 他向仲裁机构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杨孔亮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被
拖欠的工资8000元， 此外还有未
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及加班
费等， 各项合计达53.4万元。

可是， 仲裁委仅裁决支持了
他的支付工资请求， 驳回了其他
申请。 他向法院起诉、 上诉， 最
终结果还是如此。 这是为什么？

曾经参与公司创办
因与老板不和离职

杨孔亮是江西人， 今年刚满
50岁。 2007年1月， 在公司尚未
注册成立时， 他就跟随徐老板闯
荡市场。 经过共同奋斗， 公司顺
利成立了。 2011年1月， 公司任
命他担任市场部经理职务。

2012年1月4日， 公司变更名
称。 同年， 公司又以杨孔亮的名
义在河北廊坊成立分公司， 并由
他担任分公司经理职务。 5年后，
即2012年底， 因廊坊分公司承包
给 他 人 经 营 ， 他 又 回 到 北 京
公 司 总部工作 ， 并继续担任市
场部经理。

杨孔亮说， 在分公司工作后
期， 徐老板经常没事找事， 不断
挑剔他的工作。 到公司总部后 ，
这种状况不仅没有改变， 反而愈

演愈烈。
“既然无法合作，那就离开算

了。 ”杨孔亮说，2018年1月31日在
汇报工作过程中，因言语不和，他
与徐老板再次发生言语不快。

徐老板当着众人的面， 对他
说： “觉得这里不合适， 你可以
另谋高就。 我这边允许、 鼓励任
何有本事的人自谋职业， 允许大
家各自闯出新天地。”

杨孔亮说 ： “话说到这份
上， 还怎么合作？” 于是， 他当
天离职， 但公司未支付其2018年
1月的工资。

员工提出高额索赔
几乎全被仲裁驳回

“离职时， 我没当即提出赔
偿要求。” 杨孔亮说， 他认为公
司会像对待其他人一样， 向他支
付一笔离职经济补偿金。 他等了
一段时间， 公司那边没有任何音
讯， 就连被拖欠有一个月工资也
不给了。

杨孔亮说， 在职11年他几乎
没有休过双休日 、 也没有节假
日， 感觉天天在加班。 而公司从
来不提签订劳动合同的事， 也不
为他缴纳社会保险。 直到最后一
年， 即2017年1月至12月才给他
缴纳了养老、 失业等保险。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杨孔
亮向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 要求公司向他支付4项费用，
即： 1.2018年1月工资8000元； 2.
2012年1月至2018年1月31日未签
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8万
元； 3.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8.8万元； 4.2018年2月6日签订的
协议补偿款项25万元。

对第4项请求中的协议补偿
款， 杨孔亮的解释是： 因公司存

在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未支付
其多年加班费等， 双方在2018年
2月6日结算后经协商达成一个协
议 。 按 照 这 个 协 议 ， 徐 老 板
一 开 始同意支付相应费用 ， 但
又反悔了。

对此， 杨孔亮向仲裁机构提
供 《承诺书》 一份。 该承诺的内
容是： “公司与杨孔亮协商补偿
2012年1月起至2017年12月31日
期间的周六日加班、 法定节假日
加班及带薪年假， 总额为48个月
的工资。 按月工资8000元计算 ，
应为38.4万元。 经双方协商， 公
司补偿杨孔亮25万元。 该款在30
天内付清， 如未按时付清按每日
1‰违约金付给杨孔亮。” 落款处
盖有公司的公章。

庭审中， 公司对 《承诺书》
真实性提出异议， 要求进行司法
鉴定。 经鉴定， 该 《承诺书》 上
加盖公章与备案公章一致， 具备
真实性。 但是， 该 《承诺书》 上
公司公章的印章印文与打印文字
形成的先后顺序是先盖印后打
印。 由此， 仲裁机构不采信杨孔
亮该项主张。

经审理， 仲裁裁决公司向杨
孔亮支付被拖欠工资8000元， 驳
回其他申请请求。 这个结果与杨
孔亮的愿望相差甚远。

不服裁决诉至法院
公司抗辩却无证据

杨孔亮不服裁决诉至法院，
仍然坚持自己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 杨孔亮提交了分公
司营业执照、 他本人的社保卡、
工资单及证人证言， 证明其与公
司的劳动关系。 营业执照显示分
公司的成立日期为2013年7月 3
日， 负责人为杨孔亮。

公司认可营业执照及社保卡
的真实性， 但认为分公司只是借
杨孔亮的名字注册， 杨孔亮并未
在分公司上班。 公司也不认可工
资单及证人证言， 认为工资单明
显是后补的， 不符合公司工资单
的形式要件 。 证人关于 《承诺
书》 的证言是听说的， 属传来证
据， 证据效力较差， 不可信。

公司辩称， 其认可双方之间
在社保缴费期内存在劳动关系，
其他时间没有劳动关系。 因大量
诉讼发生在公司转型期间， 员工
资料大量缺失， 所以， 公司无法
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存在
及工资标准等情况。 由于公司并
未解除与杨孔亮的劳动关系， 其
系自动离职， 所以， 不同意他的
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 《劳动合同法》
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
一个月内依法与劳动者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 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
未签订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双倍
工资差额； 满一年的视为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由于公司与杨孔亮之间
的劳动关系应视为已订立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所以， 其请求给
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
资差额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
支持。

另外， 杨孔亮主张公司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 但未提供任何证
据。 而其自述系自行离开公司，
所以， 再要求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
院不予支持。

根据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
定》 第13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
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
表， 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 之规
定， 公司没有提供关于杨孔亮月

工资标准的证据， 而杨孔亮称其
月工资为8000元， 法院参考同行
业标准对杨孔亮的月薪标准为
8000元予以确认。

鉴于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
明已足额支付杨孔亮2017年1月
工资， 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 依
法判决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给付杨孔亮工资8000元， 驳
回杨孔亮的其他诉讼请求。

争议双方均提上诉
终审法院维持原判

法院判决后， 杨孔亮不服提
起上诉。 其理由是原审法院未支
持 二 倍 工 资 赔 偿 属 适 用 法 律
错误、 未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属事实认定不清 ， 证据不
足。 公司应按照承诺约定付清补
偿款。

公司亦不服原审判决， 上诉
理由是： 公司在变革转型期间，
部分职员因利益分配问题与社会
闲散人员串通， 利用公司管理漏
洞， 非法盗盖公司印章， 非法伪
造虚假证据。 公司认为杨孔亮提
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劳动关
系的存在， 请求改判驳回杨孔亮
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 原审法院综
合考虑相关证据， 认定双方在相
应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妥，
不支持杨孔亮的二倍工资要求正
确。 杨孔亮自认自行离开公司，
不属于公司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
系， 原审法院未支持其要求并无
不当。 原审依据鉴定意见， 确认
《承诺书》 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
进而不支持杨孔亮的要求亦无不
妥。

综上， 二审法院于5月24日
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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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53万索赔为何仅支持8000元？

案情介绍：
日前， 昌平区小汤山镇某村

村民贾某来到镇法律援助工作站
咨询。2019年春节期间，贾某在某
旅行社报名跟团游，在返回时，旅
游大巴车突然坏在某加油站门
前，贾某需要上厕所，便独自一人
到加油站的院内寻找厕所， 被从
墙角突然窜出的狗咬伤。 贾某被
咬伤之后，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
伤口才痊愈， 治疗期间加油站承
担了大部分医疗费， 但旅行社却
没有任何表示，贾某找到旅行社，
旅行社认为上厕所是贾某私自行
为，而咬伤贾某的狗是加油站的，
与旅行社没有关系， 拒绝赔偿贾
某。 无奈之下，贾某来咨询，旅行
社对自己被狗咬伤一事上是否应
当承担责任？

法律分析：
贾某与旅行社之间签订了旅

游合同，而《旅行社管理条例》第
22条规定：“旅行社组织旅游，应
当为旅游者办理旅游意外保险，
并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符合保障旅
游者人身、财物安全的要求；对可
能危及旅游者人身、 财物安全的

事宜， 应当向旅游者作出真实的
说明和明确的警示， 并采取防止
危害发生的措施。 ” 作为法定义
务， 这一规定无疑是任何旅游合
同的默示条款，就是说，如果旅行
社没有保证它所提供的服务符合
保障旅游者人身、 财物安全的要
求；没有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
财物安全的事宜， 向一旅游者作
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
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 旅行
社就是违反了合同默示条款，就
是一种违约行为。

本案中， 旅行社工作人员没
有对上厕所时可能被狗咬伤作过
任何明确的警示； 也没有采取任
何防止被狗咬伤的措施， 现在贾
某被狗咬伤， 自然旅行社就是违
反了合同的约定， 贾某有权要求
该旅行社进行赔偿。

网上点餐给差评，
能够构成侵权吗？

编辑同志：
我不怎么会做饭菜 ， 这

么多年一直是由老伴操持 。
老伴半年前去世后 ， 我时常
通过美团等网络外卖平台点
餐 。 其中 ， 在某快餐店点餐
10次 ， 有3次给了一星差评 ，
并留下 “品味差 、 品相差 ”
等评论。

不料 ， 这些差评惹来了
麻烦 。 快餐店老板不但打电
话与我争吵 ， 还声称我的差
评侵犯了该店的名誉权 ， 威
胁要到法院告我。

请问 ， 我的差评构成对
该快餐店的侵权吗？

读者： 王鹏飞

王鹏飞读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
释》 第9条规定： “消费者对
生产者 、 经营者 、 销售者的
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进行批

评 、 评论 ， 不应认定为侵害
他人名誉权 。 但借机诽谤 、
诋毁 ， 损害其名誉的 ， 应认
定为侵害名誉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
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 第11条规定：
“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
者采取诽谤 、 诋毁等手段 ，
损害公众对经营主体的信赖，
降低其产品或者服务的社会
评价 ， 经营主体请求网络用
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
侵权责任的 ， 人民法院应依
法予以支持。”

从上述两个司法解释的
规定中不难看出 ， 判定消费
者的评价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关键看评价者是否存在主观
恶意 ， 所作的评价是否严重
失实 。 若存在恶意失实 ， 就
属于诽谤 、 诋毁的性质 ， 构
成侵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第17条规定 ： “经营者应当
听取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
或者服务的意见 ， 接受消费
者的监督。” 外卖平台设置买
家评论功能之目的 ， 就是为
互联网买卖双方之间构建一
个信息相对对称的平台 ， 使
卖家能够及时听取顾客意见
和接受监督 ， 不断提高产品
质量和服务水平 。 因此 ， 卖
家不能过分苛求每一个买家
都给予其期望的好评。

本案中 ， 你用餐后凭借
自己的体验就该快餐店饭菜
质量所作的评价和评级 ， 仅
仅是一种消费体验的表达 ，
并不存在借机诽谤 、 诋毁的
主观恶意 。 因此 ， 该快餐店
即使起诉你 ， 法院也会十分
谨慎地进行认定 。 可以说 ，
快餐店胜诉的可能性应该是
很小的。

潘家永 律师

法官:员工自认自行离开公司,不属于公司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旅行途中被狗咬伤旅行社是否有责任


